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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85期稅務地政法令彙刊 

出刊日期：105.11.20 

中央法規 

※修正「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要點」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5 年 10 月 7 日農金字第 1055084421A 號令 

修正「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要點」部分規定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

五年十月十二日生效。 

  附修正「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要點」部分規定 

農業節能減碳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

三、本貸款之對象為農（漁）民、農（漁）民團體及農企業。 

  前項所稱農企業，指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事業。 

四、本貸款之用途如下： 

（一）購置使用沼氣、太陽能、風力、非抽蓄式水力、農林 

植物、國內農業事業廢棄物直接利用或經處理以產生 

能源之農業相關機械設備。 

（二）設置沼氣、太陽能、風力、非抽蓄式水力、農林植物 

、國內農業事業廢棄物直接利用或經處理以產生能源 

之農業相關設施。 

前項第二款設置設施者，應檢具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農業 

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或土地變更編定同意函。 

十一、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千萬元，並以 

實際所需金額百分之九十為限。 

有特殊情形，報經本會專案同意者，其最高貸款額度不受 

前項之限制。 

十二、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按核定所需金額一次或分次撥入借 

款人帳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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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訂定「災區低收入戶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辦 
 法」 

衛生福利部民國 105 年 10 月 13 日衛部救字第 1051363414 號令 

訂定「災區低收入戶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辦法」。 

 附「災區低收入戶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辦法」 

災區低收入戶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作業辦法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四條之六第二項規定訂 

定之。 

第 二 條 本辦法之補助對象，為災區領有政府發放各項災害 

救助之受災低收入戶（以下簡稱受災低收入戶）。 

第 三 條 受災低收入戶申請創業融資貸款（以下簡稱本貸款 

）利息補貼者，應符合下列條件： 

一、所創事業負責人，且實際參與事業營運工作。 

二、未申請政府優惠融資。 

三、未領有各級政府創業貸款利息補貼或其他融資補 

  助。 

第 四 條 受災低收入戶申請本貸款利息補貼者，應自災害發 

生日起一年內辦理。 

 本辦法發布前已發生之災害，其受災低收入戶申請 

本貸款利息補貼者，應自本辦法發布日起一年內辦理 

。 

第 五 條 受災低收入戶，經金融機構核放本貸款者，應填具 

申請書，並檢附下列文件，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 

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本貸款利息補貼： 

一、金融機構核放本貸款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二、事業負責人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切結書。 

第 六 條 前條應檢附文件有欠缺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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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限期內補正；屆期未補正者，不 

予受理。 

第 七 條 本貸款利息補貼額度及年限如下： 

一、貸款金額：每戶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。 

二、利息補貼額度：年息百分之四；貸款利率低於上 

  開利率者，以實際貸款利率計算。 

三、補貼利息年限：最長五年。 

第 八 條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本貸款利息補貼後 

，應通知申請人，並副知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簡稱本部 

）及核貸之金融機構。 

第 九 條 本貸款利息補貼經核准後，其補貼溯自備齊文件之 

當月起算。 

第 十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 

撤銷或廢止本貸款利息補貼之核准，並通知本部停止 

本貸款利息補貼，及副知核貸之金融機構： 

一、檢附之文件為虛偽不實者。 

二、未具第三條所定資格。 

三、經撤銷或廢止低收入戶資格。 

四、創立之事業停業或歇業。 

五、所經營事業變更負責人。 

第 十一 條 有前條情形而溢領本貸款利息補貼者，由本部以書 

面行政處分命溢領人限期返還之。 

第 十二 條 承貸金融機構應於每年五月及十一月結算利息補貼 

金額，並造冊送本部核撥經費。 

第 十三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六日施行。 

 

※訂定「國有非公用土地出租私人墳墓使用作業 
 要點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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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民國 105 年 10 月 14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540010640 號令 

訂定「國有非公用土地出租私人墳墓使用作業要點」，並自即日

生效。 

 附「國有非公用土地出租私人墳墓使用作業要點」 

國有非公用土地出租私人墳墓使用作業要點 

一、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（下稱出租機關）依國有財產 

法（下稱國產法）第四十二條及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 

辦法（下稱出租管理辦法）規定，辦理私人墳墓使用國有非 

公用土地出租作業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私人墳墓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符合下列情形，得依國產法第 

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出租： 

（一）無出租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

   。 

（二）墳墓限為墓塚或墓厝（含家族墓或家族塔）形態之有 

   主墳墓。 

（三）殯葬主管機關無明確遷葬計畫。 

（四）非屬公墓。 

出租機關送請殯葬主管機關查復有無明確遷葬計畫，如逾期 

未查復、查復不明或未具體表示意見，經再次函詢殯葬主管 

機關，仍未獲具體答復者，出租機關得逕行核辦出租。 

三、申租人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租用國有 

非公用土地者，應檢附政府機關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 

十一日前攝製之圖資或其他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 

實際使用時間證明文件。但出租機關得審認實際使用時間者 

，免予檢附。 

申租人檢附政府機關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前攝 

製之圖資作為申租國有非公用土地實際使用時間證明文件， 

經套繪地籍圖得確認申租國有非公用土地地上私人墳墓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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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且無其他反證資料者，得予採認為地上私人墳墓使用 

時間證明文件。 

前項圖資經套繪地籍圖無法確認國有非公用土地地上私人墳 

墓使用情形時，得通知申租人可由其自行負擔費用取具政府 

機關之圖資判釋結果，併同圖資作為實際使用之時間證明文 

件。 

四、申租人應檢附其為墓主之證明文件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（一）墓碑上載明死者及立碑人姓名者： 

１、得由立碑人單獨或會同切結其為墓主或檢具墓政 

  主管機關核發之死者與申租人關係文件後申租。 

２、非全體立碑人申租時，申租人應切結自行處理與 

  其他立碑人或權利人間權利義務關係。 

３、立碑人之繼承人申租者，比照第一目、第二目方 

  式處理。 

（二）墓碑上未載明死者姓名，但有立碑人者： 

１、得由立碑人單獨或會同切結其為墓主或檢具墓政 

  主管機關核發之認定證明後申租。 

２、依前款第二目、第三目方式辦理。 

（三）墓碑上載明死者姓名，但立碑人不詳者：得由死者之 

配偶、直系血親或兄弟姊妹（應檢具戶籍資料或其他 

身分證明文件）申租，並比照第一款之切結方式辦理 

。 

（四）墓碑上未載明死者及立碑人姓名者：由申租人單獨或 

會同切結其為墓主，及自行處理與其他權利人間權利 

義務關係後申租。 

五、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出租作私人墳墓使用 

之國有非公用土地範圍，以墳墓主體與併同墳墓主體使用之 

其他附屬設施實際使用範圍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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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出租後國有非公用土地上私人墳墓內骨灰（骸）已起掘或 

殯葬主管機關要求承租人遷葬並已完成遷葬者，出租機關 

得終止租約，並限期承租人拆除、騰空非屬國有之地上物 

或掩埋之廢棄物，回復原狀後，返還租賃土地，且不得向 

出租機關請求任何補償。依其他法規要求承租人遷葬並已 

完成遷葬者，亦同。 

十三、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作私人墳墓使用之出租作業，除本要 

點另有規定外，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及國 

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注意事項基地出租之相關規定。 

※修正「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」 

財政部民國 105 年 10 月 17 日台財產公字第 10535011140 號令 

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 

三、撥用方式為有償或無償，應依行政院訂頒「各級政府機關互 

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」（以下簡稱劃分 

原則）規定辦理。 

有償撥用價款應於奉准撥用後一次付清。但申請分期付款符 

合行政院訂頒「地方政府有償撥用公有不動產分期付款執行 

要點」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應一次付清之撥用價款及分期付款之第一期款，未於奉 

准撥用之次年一月十日以前付清者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以 

下簡稱國產署）得層報行政院核定註銷撥用。 

法規或行政院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 

制。 

有償撥用價款應按撥用範圍逐一計算，四捨五入取至整數， 

計算結果不足一元者，以一元計。 

五、申撥國有土地部分空間之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屬國產署經管者，應申撥全部土地持分。需用機關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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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個以上時，應共同協議需用土地持分，分別辦理撥 

用。 

（二）非國產署經管者，由申撥機關洽管理機關協議土地持 

分或空間垂直距離，辦理撥用。但有償撥用者，僅得 

以協議之土地持分辦理撥用。 

七、機關申撥國有不動產，應按下列規定檢具相關書件一式三份 

，報經上級機關審核所擬使用計畫、需用面積、圖說及經費 

來源等事項，認定確有撥用必要及核對相關書件無誤後，二 

份送國產署辦理： 

（一）撥用不動產計畫書（格式如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撥用不動產清冊（格式如附件二、附件三）。 

（三）撥用不動產之登記謄本及地籍圖或建物測量成果圖謄 

本（得以內政部地籍資料相關系統列印之資料替代， 

以下同）。 

（四）申撥國有土地內部分土地時，檢附地政機關之預為分 

割清冊及圖說。 

（五）申撥國有未登記土地時，檢附地政機關測定之需用範 

圍圖說。 

（六）撥用不動產所在區域證明： 

１、都市計畫範圍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發 

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（格式如附件四，得以公函 

替代）。但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附：（１）區 

段徵收主辦機關為實施區段徵收，申撥區段徵收 

範圍內之不動產。（２）申撥國有建物，其建築 

用途已指定為申撥機關之撥用用途，且基地之使 

用分區自建築之日起至申撥時無變更。（３）申 

撥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 

蹟或文化景觀之不動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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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地方機關廢止撥用者，於辦竣廢止有償撥用，產權 

移轉登記為國有後，由撥用價款收入機關無息退還 

原繳撥用價款。但廢止有償撥用建物，原繳撥用價 

款較奉准廢止撥用時按同一計價方式計算之價款高 

者，退還奉准廢止撥用時之價款。 

 

※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 
 及申請作業須知」 

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原民土字第 10500542472 號令 

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」

部分規定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 附修正「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

知」部分規定 

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部分規

定修正規定 

十四、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同意書之申請案，由鄉（鎮、市、 

   區）公所受理申請，並擬具審查意見後陳報直轄市、縣（ 

   市）政府核定。 

十五、本會經管之原住民保留地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及都市 

   計畫變更，其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

   政府核發。 

本會經管之原住民保留地辦理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，其土 

地所有權人同意書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核發。 

十六、原住民保留地之袋地通行權申請案，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

公所受理申請，並擬具審查意見後陳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

政府核定。 

十七、原住民保留地毗鄰之未登錄土地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 

府會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審認屬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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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第一次 

登記。 

十八、原住民保留地申請案件及管理之相關業務，由鄉（鎮、市 

、區）公所依實際情形於本會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 

管理資訊系統內登載、更新資料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應隨時派員查核。 

十九、非原住民繼承租用申請案、受贈與租用申請案及土地權利 

拋棄申請案之申請作業須知，如附件。 

※訂定「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」  

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原民土字第 10500542475 號令 

訂定「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 

 附「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」 

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 

一、為提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 

公有原住民保留地各項業務之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，並使其 

執行原住民保留地各項業務，有一致性作法，特訂定本作業 

程序。 

二、本作業程序共計十三項，分別如下： 

（一）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耕作權之標準作業程 

   序。 

（二）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設定農育權之標準作業程 

   序。 

（三）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設定地上權之標準作業程 

   序。 

（四）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移轉所有權之標準作業程 

   序。 

（五）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、改配之標準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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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要義……。」等語，經查係該公司內部討論結果，非本 

部推動促參司回復內容，特予敘明。 

 
※未編入 105 年版「土地稅法令彙編」且非屬當 

然或個案核示、解釋之土地稅釋示函令，非經 

重行核定，自 106.01.01 起一律不再援用 
財政部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038380 號令 

一、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105 年 9 月 13 日以前發布之土地稅釋 

示函令，凡未編入 105 年版「土地稅法令彙編」者，除屬當 

然或個案核示、解釋者外，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，非經本部 

重行核定，一律不再援引適用。 

二、凡經收錄於上開 105 年版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及前 

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函令，可繼續援引適用。 

 

其他法令 

※有關推動地政士簽證人名簿電子化作業一案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0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0437617 號函 

主旨：貴局函為推動地政士簽證人名簿電子化作業 l 案，請查照 

      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局 105 年 10 月 4 日北市地登字第 10532551100 號函。 

二、查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所規定：「直轄市或縣 

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簽證人登記申請案件，其經審查 

合於規定者，應予建檔、製作簽證人名簿，及將簽證人名 

簿函送所轄地政事務所、申請人所屬地政士公會及中華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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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以下簡稱全國聯合會），並得 

依其申請，將簽證人名簿函送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及其所 

轄地政事務所。廢止登記時，亦同。」上開簽證人名簿應 

以正本函送，前經本部 91 年 12 月 16 日內授中辦字第 0910 

019733 號函釋有案，鑑於目前全國地政士簽證人僅 164 人 

，不若印鑑證明之使用量龐大且頻繁，尚無紙本檔案存放 

空間不足之虞，且依案附貴市地政士公會及中華民國地政 

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調查意見皆表示，如改採電子化保存簽 

證人名簿，難以查證簽名款，恐生變造疑慮，爰仍宜維持 

現行方式辦理。另有關貴市地政士公會及中華民國地政士 

公會全國聯合會就地政士簽證制度之建議，本部留供修法 

之參考。 

 

※核釋金融機構得否向戶政事務所函查客戶變 
  更後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疑義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0 月 11 日台內戶字第 1050436290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金融機構得否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重複為由，向戶 

政事務所函查其原客戶變更後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1 案 

，復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局 105 年 3 月 23 日北市民戶字第 10530907100 號函。 

二、按法務部 105 年 9 月 21 日法律字第 10503514560 號函略以 

： 

（一）按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之性質為普通 

法，其他特別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或利用之 

規定者，依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法理，自應優先 

適用各該特別規定。故戶籍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、 

處理或利用之規定，屬本法之特別規定，自應優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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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。查戶籍法第 65 條規定：「本人或利害關係人 

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謄本 

；……」關於申請閱覽或交付戶籍謄本資料事項， 

戶籍法即優先於本法而適用，僅於未符戶籍法令相 

關規定，而仍認須依本法判斷時，方有本法之適用 

（本部 104 年 8 月 20 日法律字第 10403510420 號函 

參照），合先敘明。 

（二）次按本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 

用，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於執行法定 

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，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。 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… 

…二、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… 

…六、有利於當事人權益。七、經當事人同意。」 

戶政事務所蒐集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，係基於戶政 

之特定目的，如其將金融機構自然人客戶之國民身 

分證統一編號（包括因發現重複而變更之國民身分 

證統一編號）或其有無重複之個人資料，提供予金 

融機構作為金融業務使用，屬特定目的外利用行為 

，應符合本法第 16 條但書所列各款情形之一（例 

如：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、經當事人同意），始得 

將上開個人資料提供予金融機構。戶政事務所經確 

認有不同民眾重複提供同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予 

金融機構，如認有釐清是否涉及來函所述政府作業 

疏失，且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依來函所述作法 

，僅告知該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有無重複，不提供 

其變更之統一編號，應可認符合本法第 16 條但書第 

2 款之規定，而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。 

（三）末按金融機構蒐集或處理客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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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個人資料，應有特定目的，並應符合本法第 19 條 

第 1 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（例如：法律明文規定、 

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，且已採取適當 

之安全措施）。另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 

期限屆滿時，除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 

人書面同意者外，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 

、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，本法第 11 條第 2 

項及第 3 項定有明文。關於貴部來函所述金融機構 

與當事人（客戶）間已長久無業務往來，金融機構 

似應主動停止處理或利用當事人個人資料 1 節，金 

融機構與該當事人間是否仍存在契約關係，以及金 

融機構蒐集其變更後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，是否 

符合本法第 19條第 1項情形？金融機構原蒐集當事 

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特定目的是否已達成而無 

繼續處理或利用之必要，或有其他事由足認無法達 

成，而屬特定目的消失之情形（本法施行細則第 20 

條規定參照）？相關金融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，是 

否定有保存個人資料及其期限之相關內容，以及是 

否有其他不能刪除當事人原有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

號之正當事由，而屬金融機構執行業務上必須留存 

個人資料之情形（本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參照 

）？因來函所述事實未明，且涉及金融監督管理委 

員會主管金融法規事項及個案認定權責事項，如尚 

有疑義，建議敘明具體事實內容再洽該會表示意見 

。 

三、本案請貴局參照上揭法務部函復意見辦理 

 

※有關建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監護之未成年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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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無須再函送本部營建署查詢。上開 2 表並已上傳至本部 

營建署網站（http://www.cpami.gov.tw/）（首頁/營建署家族 

/營建業務/綜合計畫組/）提供下載。 

二、相關申請案件如位於上開 2 表列鄉（鎮、市、區）之地段 

及鄰接海域者，請申請機關（人）就基地位置套繪 1/5000 

像片基本圖或 1/25000 地形圖（標示道路等重要標的名稱 

）送本部營建署查詢。 

三、旨揭 2 表係就沿海保護區之行政轄區，增列地段資料，未 

涉及實際行政轄區修正；後續如有行政轄區（含地段）修 

正，本部將再另行函知，併予敘明。 

四、本部 103 年 12 月 23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30815359 號函自即 

日起停止適用。 

五、另本部營建署已成立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平台（網 

址為 http://60.248.163.236/），透過收費方式提供單一窗口 

服務，縮短各別查詢所需時間及改善公文往返之不便，建 

請善加利用。 

 

※收養關係中，被收養者取得收養者婚生子女身 
  分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與婚生子女相同 

法務部民國 105 年 10 月 14 日法律決字第 10503514790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亡故支領月退休金教師高黃○玉之子如父為養父、母 

為生母（故高○師），該子與生母部分之權利義務是否亦 

於該子與養父之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乙案，復如說明二、 

三，請查照參考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局 105 年 9 月 20 日北市教人字第 10538428100 號函。 

二、按民法第 1077 條規定：「養子女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 

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與婚生子女同（第 1 項）。養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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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與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利義務，於收養關係存續中 

停止之。但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，他方與其子女 

之權利義務，不因收養而受影響（第 2 項）。……」準此， 

於收養關係中，被收養者取得收養者之婚生子女身分，除 

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與婚生子女相同；另一方面，養子女與 

本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天然血親關係，於收養關係存續中 

，仍屬存在，惟權利義務關係處於停止狀態。但夫妻之一 

方收養他方之子女時，他方與子女之關係仍為直系血親， 

其權利義務關係不因收養而受影響。本件據來函所附資料 

所示，高○立之生母高黃○玉與其養父高○堂間並無婚姻 

關係，自無民法第 1077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。是以 

，高○立與高○堂收養關係如上存續，其與生母高黃○玉 

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停止。至於高○立戶籍謄本所載「父： 

高○卿」、「母：高黃○玉」似僅在表明高○立生父及生 

母姓名。貴局如對本件戶籍登記事項有疑義，請洽本件戶 

政機關予以確認。 

三、末按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 18 點規定：「各 

機關適用法規有疑義時，應就疑義之法條及疑點研析各種 

疑見之得失，擇採適法可行之見解。如須函請上級機關或 

其他機關釋復時，應分別敘明下列事項：（一）有疑義之 

法條及疑點。（二）各種疑見及其得失分析。（三）擬採 

之見解及其理由。」第 20 點規定：「地方政府機關之法制 

作業，得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。」貴局邇後如有法規適用 

疑義，宜先請貴府法制機關（臺北市政府法務局）表示意 

見，如仍有疑義，請依上開規定敘明各種疑義、其得失分 

析，以及擬採之見解及其理由，來函憑辦，俾利釋復。 

 

※有關當事人變更自己姓氏後，已從其姓之子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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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及本會歷來一貫以戶籍登記為生效要件之見解，爰 

依行政程序法第 125 條規定及法務部 105 年 6 月 27 日法律 

字第 10503507570 號函辦理，是符法制。爰此，有關具原 

住民身分之當事人，嗣後因法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原因消 

滅，戶政事務所應依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經催告仍不申 

請者逕為辦理原住民身分廢止登記，並以戶籍登記日為生 

效日，本部將修正戶政單一簽入系統功能，於「職權作業 

」－「逕為登記」－「廢止登記」項下增列「原住民身分 

及民族別廢止登記」，記事例為「民國×××年××月××日經 

×××戶政事務所逕為廢止原住民身分（及族別）登記。」 

預定於 106 年 6 月版更。 

※有關無障礙建築物法規適用疑義 

內政部民國 105 年 10 月 27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50814757 號函 

主旨：有關 102 年 1 月 1 日後申請建造執照於領得使用執照後申 

請變更使用執照，其無障礙建築物法規適用疑義乙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工務局 105 年 9 月 29 日高市工 

務建字第 105375498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，內政部前於 101 年 

10月 1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8741號令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 

築設計施工編第 10 章訂有無障礙建築物專章，並自 102 

年 1 月 1 日施行。明定新建、增建之公共與非公共建築物 

均需設置無障礙設施。規定無障礙通路應通達之空間及無 

障礙樓梯、無障礙廁所盥洗室等數量，至於各項設施設計 

規範，於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訂定之。據同編第 16 

7 條規定：「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，新建 

或增建建築物，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。但符合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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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……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 

地形、垂直增建、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，設置無障礙設施 

確有困難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，得不適用本章一 

部或全部之規定。……」，屬該條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 

地地形、垂直增建、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，設置無障礙設 

施確有困難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，得不適用本章 

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按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（下稱本辦法）第 3 條 

附表 3 及第 4 條附表 4 規定應檢討「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 

者使用設施」項目時，其檢討標準為「符合建築設計施工 

編第 170條或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7條規定提具替 

代改善計畫」，故如為本規則 102 年 1 月 1 日修正施行後 

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物，其使用執照類組變更時，如須檢 

討「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」規定項目時，自應 

符合申請時之本規則有關條文之規定（包括檢討符合建築 

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（以下簡稱本規範）之規定），並 

無本辦法第 4 條附表 4 所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適用。 

四、依本規則第 167 條之 1 規定：「居室出入口及具無障礙設 

施之廁所盥洗室、浴室、昇降設備、停車空間及樓梯應設 

有無障礙通路通達。」另本規範 202.1 無障礙通路組成規 

定：「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符合本規範規定之一個或多個 

設施組成：室外通路、室內通路走廊、出入口、坡道、扶 

手、昇降設備、輪椅昇降台等。」有關無障礙通路設置一 

節，仍請依本規範第 2 章無障礙通路規定檢討。 

 

※停止適用「內政部 63 年 8 月 19 日台內營字 
  第 584884 號函」（有關起造人得否單獨申請 

  使用執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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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」之相關規定。 

 

判解新訊 

※土地依法編定為農業用地者，其上建物必須屬 
  於合法建物，始得依法申請變更土地地目，否 

  則仍應編為農業用地 
裁判字號：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訴字第 339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地目變更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5 年 2 月 18 日 

要  旨：按土地原依土地法規定編定為農業用地者，其上建物 

必須屬於「合法建物」，始得依法申請變更土地地目 

，否則仍應編為農業用地。又臺灣省土地地目明細表 

係規定已為建築用地者，該地得作為房屋及附屬庭院 

使用，然是否得變更為甲種建築用地，則仍須依製定 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

9 點、第 23 點及內政部相關規定辦理，尚不能以正在 

使用之方式為庭院空地，即反面推定應變更為建地目 

。 

※土地既有非屬農業用地上施設之農業設施或 
  農舍等建物存在，已不符合可核發農用證明 

  之要件，行政機關予以撤銷，亦無違比例原 

  則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72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農業發展條例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5 年 2 月 19 日 

要  旨：土地是否作農業使用，乃農用證明審查程序中之重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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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。而土地上有建物，惟因當事人對此重要事項並 

未為正確之說明，致使現場會勘時，行政機關未發現 

建物，自有對重要事項為不完全陳述之信賴不值得保 

護情形；此外，土地既有非屬農業用地上施設之農業 

設施或農舍之建物存在，已不符合可核發農用證明之 

要件，行政機關予以撤銷，亦無違比例原則。 

 

※被繼承人死亡前五年內繼承之財產，於該次繼 
  承時，因未達課徵標準而免繳遺產稅，應將該 

  財產併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課稅，不生一再課 

  徵之問題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85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遺產稅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5 年 2 月 25 日 

要  旨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 條第 10 款規定，被繼承人死亡 

前五年內，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，不計入遺產總 

額。故得不計入遺產總額者，係以五年內繼承之財產 

已繳納遺產稅者為要件。如被繼承人死亡前五年內繼 

承之財產，於該次繼承時，因未達課徵標準而免繳遺 

產稅，即非死亡前五年內已納遺產稅者，應將該財產 

併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課稅，不生一再課徵之問題。 

 

※地價評議委員會享有專業判斷餘地，行政法院 

  僅得審查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有恣意濫用及其 

  他違法情事，應予撤銷或變更之情形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91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市地重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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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日期：民國 105 年 2 月 26 日 

要  旨：評定地價本應考量地之使用管制及其他行政條件，其 

未經編定使用分區者，當可參考已銓定之地目，倘編 

定之地目與其實際狀況及利用上之限制並無不相符之 

情形，將地目所反應之實際情況列為評定地價之參考 

因素，自無違誤。且辦理市地重劃時，應由主管機關 

調查各宗土地之情形，並斟酌重劃後各宗土地利用價 

值，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 

會評定後，作為計算之標準。而地價評議委員會係由 

不同屬性之專業代表，其綜合各方見解，獨立於機關 

首長之外共同作成之決定，應享有專業判斷餘地，行 

政法院僅得審查行政機關之判斷是否有恣意濫用及其 

他違法情事，應予撤銷或變更之情形。 

          

※租稅規避案件中，不得僅以納稅義務人之行為 
  構成租稅規避，遽認其有逃漏稅捐之故意或過 

  失 
裁判字號：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98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贈與稅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5 年 3 月 3 日 

要  旨：按租稅規避情形中，倘納稅義務人選擇之法律形式行 

為，係合法行為，惟其行為之安排異於常情，被評價 

為合法行為之濫用者。由於納稅義務人之行為，既屬 

合法，僅是其與稅捐稽徵機關對該合法行為之評價有 

所不同，除非納稅義務人有其他虛偽行為，或違反租 

稅法上之真實及完全陳述義務，致稅捐稽徵機關無從 

就其行為判斷是否構成租稅規避之情事，尚不得僅以 

其行為構成租稅規避而認納稅義務人有逃漏稅捐之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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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或過失，法院如未調查詳盡即為不利當事人之判斷 

，於法自有未合。 

 

※民法第 244 條之撤銷權須由債權人對債務人 
  行使，倘雙方間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，自無行 

  使撤銷權之餘地 
 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104 年上易字第 932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5 年 3 月 15 日 

要  旨：按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，對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 

主張或抗辯之重要爭點，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所為之 

判斷結果，除有顯然違背法令，或當事人提出新訴訟 

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，於同一當事人間，就 

與該重要爭點有關之他訴訟，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， 

法院亦不得作相異之判斷。次按民法第 244 條之撤銷 

權須由債權人對債務人行使，亦即需先有債權債務關 

係存在，始得依本條規定行使撤銷權，倘雙方間無債 

權債務關係存在，即無行使撤銷權之餘地。 

 

※承租人已依耕地使用目的種植農作物，僅未積 
  極整理而造成環境髒亂，但未影響耕地租賃目 

  的，自與不為耕作有間 
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民事 105 年台上字第 415 號判決 

案由摘要：租佃爭議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5 年 3 月 18 日 

要  旨：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所謂「承租人 

應自任耕作」，係指承租人應以承租之土地供自己從 








